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日 期: 

资格性承诺函

致： [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作为 项目编号： ）的供应商，在此郑重声明及承诺：

一、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说明：填写“无”或“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我单位 （说明：填写“具有”或“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与我单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 （说明：填写“无”或“（一）供应

商名称１；（二）供应商名称２ ；（三）……”）。

四、在行贿犯罪信息查询期限内，我单位及我单位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说明：填写“没

有”或“有”）行贿犯罪记录。

五、我单位 （说明：填写“未列入”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我单

位 （说明：填写“未列入”或“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六、我单位 （说明：填写“未处于”或“处于”）被行政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期限内。

七、我单位 （说明：填写“具有”或“不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八、我单位 （说明：填写“有”或“无”）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九、我单位 （说明：填

写“有”或“无”）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十、我方自愿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最后报价以 XXXX 平台中提交的最后报价为准。

十一、如果我方成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十二、我方已知晓全部谈判文件的内容，包括修改文件（如有）以及全部相关资料和有关附件，并对上述文件均无异议。

十三、响应文件有效期为从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 天。

十四、我方愿意提供贵机构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合

法、真实、准确的，并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十五、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产品、辅材中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内产品的，均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并

取得认证证书。

十六、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产品、辅材符合现行的强制性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十七、为本项目实施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符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的要求，包装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

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我公司承担。

十八、参加本次谈判采购活动，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

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

十九、参加本次谈判采购活动前，没有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我方对

上述承诺及申明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方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法

律责任。

我方对上述承诺及声明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方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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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对声明中第一条的说明：如投标人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应填写“有”，投标人

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效；

2. 对声明中第三条的说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

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

活动。供应商为采购人、市公资交易中心在确定采购需求、编制采购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成为采

购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要求、评审因素和标准、政府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

供规范编制。（说明：无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3.对声明中第四条的说明：在行贿犯罪信息查询期限内，投标人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结

果，如果投标人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投标人应填写“有”，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

效；

4.对声明中第五条的说明：投标人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应填写“被列入”，投标人投标文

件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人如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应填写“被列入”，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

效；

5.对声明中第六条的说明：如投标人处于被行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内的，该声明填“处于”，投标人投标文件将

被认定为无效。

6.对声明中第七条的说明：投标人不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应填写“不具有”，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效；

7.对声明中第八条的说明：如投标人无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应填写“无”，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

效。

8.对声明中第九条的说明：如投标人无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的，应填写“无”，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认定为无效。

9.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

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 “较大数额罚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财库〔2022〕3 号）中相关规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

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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